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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

知于2020年7月8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7月10日在公司三

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5人，实际参加董事5人（部

分董事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萍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

款人民币12,000万元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12,000

万元，期限一年。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刘萍先生无

偿为此项贷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丹邦科技有限公司为此项贷款承

担连带责任保证。

表决结果：同意5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同意接受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刘萍先生无

偿为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12,000万元

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连带责任担保为无偿担保，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也无需公司提供任何反担

保，公司可以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有效期内、在担保额度内连续、循环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7月11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为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4票，弃权0票，反对0票，1票回避。 关联董事刘萍先生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接受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丹邦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12,00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7月11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

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5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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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公司银

行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1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公司银行贷款提供

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如下：

同意接受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刘萍先生无

偿为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12,000万元

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连带责任担保为无偿担保，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也无需公司提供任何反担

保，公司可以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有效期内、在担保额度内连续、循环使用。

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刘萍先生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

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及10.1.5之规定以及

《公司章程》等，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属于本公司关联法人，刘萍先生属于本公司

关联自然人，本次担保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在关联董事刘萍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同意，且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关联交易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没有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法人：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为：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园北区朗山一路8号丹邦科技大楼4层东南侧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29848495N

主营业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功能性高分子材料、微电子聚合物

材料、OLED封装材料、有机发光材料、太阳能电池材料的技术开发与销售（不含专营、专

控、专卖商品及限制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

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至2020年3月31日，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36,699,600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24.95%，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2、关联自然人：刘萍

性别：男

国籍：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4223271965XXXXXXXX

截至2020年3月31日，刘萍先生通过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136,

699,6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4.95%，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

理。

二、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

刘萍先生无偿为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

12,00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此连带责任担保为无偿担保，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也

无需公司提供任何反担保，公司可以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有效期内、在担保额度内连续、

循环使用。

三、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萍先生无偿为公司向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银行贷款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支持了公司的发

展，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也无需公司提供任何反担保，体现了控股股东深圳丹邦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和刘萍先生对公司的支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也不会对公

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四、近十二个月内公司与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刘萍先生关联交易情形

近十二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租赁公司办公用房费用为

36,000元。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萍先生为公司

向银行贷款提供无偿责任担保。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累

计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无息借款额度。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无偿

为公司向银行贷款向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累计担保金额3,000万元。公司实际控制人刘

萍先生无偿为公司向银行贷款向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累计担保金额6,000万元。除上述

关联交易和本次披露的关联交易事项外， 公司与控股股东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萍先生无其他关联交易事项。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萍

先生无偿为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12,

00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是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能帮助解决公司流动资金需求，

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刘萍先生应对该议案回避表

决。

2、独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

人刘萍先生拟为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

12,00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刘萍先生

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萍先生无偿为公司向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12,00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保

证是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

次事项的内容、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对

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不构成损害。

因此，同意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萍先生为

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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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银行

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标题及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拟向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12,000万元，期限一年。 公司全

资子公司广东丹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丹邦” ）为此项贷款承担连带责任保

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32076027R

3、住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园朗山一路丹邦科技大楼

4、法定代表人：刘萍

5、注册资本：54,792万元

6、成立日期：2001年11月20日

7、营业期限：2001年11月20日至长期

8、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开发柔性覆合铜板、液晶聚合导体材料，高频柔性电

路、柔性电路封装基板、高精密集成电路、新型电子元器件、二维半导体材料、聚酰亚胺薄

膜、量子碳基膜、多层石墨烯膜、屏蔽隐身膜，提供自产产品技术咨询服务，经营进出口业

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许可经营项目是：生产经营柔性覆合铜板、液晶聚合导体材料，高频柔性电路、柔性电路

封装基板、高精密集成电路、新型电子元器件、二维半导体材料、聚酰亚胺薄膜、量子碳基

膜、多层石墨烯膜、屏蔽隐身膜。

9、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2,492,634,263.05元，负债总额为

757,273,990.73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为1,735,360,272.32元；2019年营业

收入为347,148,108.89元，利润总额16,118,034.51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7,335,035.40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 公司总资产为2,512,699,335.41元， 总负债为770,197,

408.17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742,501,927.24元。 2020年1-3月主营业

务收入为45,751,204.35元，利润总额为-4,523,087.02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4,598,917.08元。

10、经查询，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保证的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

3、 保证期间： 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广东丹邦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后三年止。 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根据主合同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

的，保证期间至其宣布的债务提前到期日后三年止。 如果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

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具体内容以签订的相关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全资子公司广东丹邦为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筹措资金，开展业务，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

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与中国证监

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丹邦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12,00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是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

要，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事项的内容、审议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对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不构

成损害。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丹邦为公司向银行贷款向担保公司提供反担

保，累计反担保总额6,000万元，占公司2019年经审计净资产的3.46%。

本次全资子公司广东丹邦对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2,000万元。

公司不存在违规担保和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0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投资关联方承销期内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有关规

定，经履行适当审批程序，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了中科

寒武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寒武纪”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本次发

行” ）的网下申购，本公司股东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价格为64.39元/股，由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

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

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后协商确定。

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寒武纪于2020年7月10日发布的《中科寒武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现

将本公司旗下基金获配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

（

股

）

获配金额

（

元

，

不含佣

金

）

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

元

）

华安安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962 577,063.18 2,885.32

华安安顺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204 399,475.56 1,997.38

华安宝利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8,962 577,063.18 2,885.32

华安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962 577,063.18 2,885.32

华安成长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962 577,063.18 2,885.32

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

8,962 577,063.18 2,885.32

华安国企改革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57 177,523.23 887.62

华安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68 133,158.52 665.79

华安核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204 399,475.56 1,997.38

华安红利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962 577,063.18 2,885.32

华安宏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962 577,063.18 2,885.32

华安沪港深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826 310,746.14 1,553.73

华安沪港深外延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8,962 577,063.18 2,885.32

华安沪深

300

量化增强投资基金

4,136 266,317.04 1,331.59

华安汇智精选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962 577,063.18 2,885.32

华安科创主题

3

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8,962 577,063.18 2,885.32

华安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273 532,698.47 2,663.49

华安科技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962 577,063.18 2,885.32

华安升级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23 110,943.97 554.72

华安生态优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962 577,063.18 2,885.32

华安双核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47 221,952.33 1,109.76

华安物联网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962 577,063.18 2,885.32

华安新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13 155,373.07 776.87

华安新恒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02 199,737.78 998.69

华安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204 399,475.56 1,997.38

华安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239 337,339.21 1,686.70

华安新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549 421,690.11 2,108.45

华安新丝路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962 577,063.18 2,885.32

华安幸福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204 399,475.56 1,997.38

华安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47 221,952.33 1,109.76

华安医疗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962 577,063.18 2,885.32

华安优质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962 577,063.18 2,885.32

华安智能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962 577,063.18 2,885.32

华安智能装备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549 421,690.11 2,108.45

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2,413 155,373.07 776.87

华安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5,515 355,110.85 1,775.55

注：上述基金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其获配金额的0.5%。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huaan.com.cn）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0099)，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

件， 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

品。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1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投资关联方承销期内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有关规

定，经履行适当审批程序，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了中芯

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中芯国际”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本次

发行” ） 的网下申购， 本公司股东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

商。 本次发行价格为27.46元/股，由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

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

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后协商确定。

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中芯国际于2020年7月9日发布的《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

造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现将本公司旗下基金获配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

（

股

）

获配金额

（

元

，

不含佣

金

）

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

元

）

华安医疗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1,088 6,345,676.48 31,728.38

华安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5,682 5,922,627.72 29,613.14

华安优质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2,175 12,691,325.50 63,456.63

华安汇智精选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69,740 10,153,060.40 50,765.30

华安成长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8,255 11,210,682.30 56,053.41

华安科创主题

3

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54,197 6,980,249.62 34,901.25

华安智能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2,175 12,691,325.50 63,456.63

华安双核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4,733 2,326,768.18 11,633.84

华安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2,435 2,538,265.10 12,691.33

华安红利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2,175 12,691,325.50 63,456.63

华安幸福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1,762 4,441,984.52 22,209.92

华安沪港深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8,653 3,807,411.38 19,037.06

华安新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7,167 4,865,005.82 24,325.03

华安新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4,705 1,776,799.30 8,884.00

华安新恒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7,030 2,115,243.80 10,576.22

华安沪港深外延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277,305 7,614,795.30 38,073.98

华安安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54,334 9,730,011.64 48,650.06

华安沪深

300

量化增强投资基金

100,138 2,749,789.48 13,748.95

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68,556 1,882,547.76 9,412.74

华安中证银行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46,356 4,018,935.76 20,094.68

华安国企改革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9,327 1,903,719.42 9,518.60

华安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9,465 4,653,508.90 23,267.54

华安智能装备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77,167 4,865,005.82 24,325.03

华安新丝路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414 8,249,368.44 41,246.84

华安物联网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38,791 6,557,200.86 32,786.00

华安新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8,653 3,807,411.38 19,037.06

华安生态优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2,175 12,691,325.50 63,456.63

华安科技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6,494 6,768,725.24 33,843.63

华安升级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218 1,269,146.28 6,345.73

华安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3,921 1,480,670.66 7,403.35

华安核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9,465 4,653,508.90 23,267.54

华安宝利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462,175 12,691,325.50 63,456.63

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

462,175 12,691,325.50 63,456.63

华安安顺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7,167 4,865,005.82 24,325.03

华安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2,175 12,691,325.50 63,456.63

华安宏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2,175 12,691,325.50 63,456.63

注：上述基金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其获配金额的0.5%。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huaan.com.cn）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0099)，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

件， 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

品。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155

证券简称：华创阳安 公告编号：临

2020-053

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创阳安” 或“公司” ）股东刘江先生持有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74,349,44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27%。 上述股份系2016年公司向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取得的股份。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0年3月19日，公司披露了股东刘江先生减持股份计划，拟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2020/4/10～2020/10/9），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不超过34,791,132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且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即不超过17,395,566股。

2020年6月19日，公司披露了刘江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达到1%的提示性公告。

截止目前，刘江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6,431,2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9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日前，公司收到股东刘江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进展告知函》，刘江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33,531,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3%，其中：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6,431,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4%。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股份17,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8%。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减持计

划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刘江

5%

以下股东

74,349,442 4.27%

非公开发行取得

：

74,349,442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和泓置地集团有限公

司

41,621,311 2.39%

刘江先生为实际控制人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35,786,898 2.06%

刘江先生为实际控制人

刘江

74,349,442 4.27%

刘江先生为和泓置地集团有限公司

、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合计

151,757,651 8.72%

—

刘江先生为和泓置地集团有限公司、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三者

为一致行动人。 和泓置地集团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17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4,771,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7%。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

名称

减持数量

（

股

）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间

（

元

/

股

）

减持总金额

（

元

）

当前持股数

量

（

股

）

当前持

股比例

刘江

33,531,200 1.93%

2020/6/17～

2020/6/30

集中竞

价交

易

、

大宗

交易

11.63-12.61 398,688,687.52 40,818,242 2.35%

注：

1、刘江先生根据减持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6,431,2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94%， 减持价格区间为11.68元/股—12.61元/股， 减持金额199,815,

687.52元。

2、刘江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7,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98%，减持价格为11.63元/股，减持金额198,873,000.00元。

刘江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持有的公司股份共计33,531,

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3%。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目前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存在导致控制权发

生变更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

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刘江先生拟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

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数量、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特此公告。

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603579

证券简称：荣泰健康 公告编号：

2020-044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0年7月8日、

2020年7月9日、2020年7月1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

司已披露事项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0年7月8日、2020年7月9日、2020年7月10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

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书面征询了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

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亦未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林琪、林光荣书面函证核实：截至目

前，除公司已披露事项之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

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

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目前尚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

传闻和涉及热点概念的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

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0年7月8日、2020年7月9日、2020年7月1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

策，审慎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与该等重大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603579

证券简称：荣泰健康 公告编号：

2020-045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

文件反馈意见回复（修订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6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0996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针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逐项落实。 根据相

关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29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0）及《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

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核意见，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的回复内容进行了

相应补充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披露的《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修订稿）》。公司将按照要求将上述反馈意见回复及时报送

中国证监会。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

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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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07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810号1705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05,911,151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9.24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马玉川董事长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刘劲梅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虞俭先生、徐燕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周承捷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管秦毅先生、佟小丽女士和

王茁女士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4,275,207 99.2055 1,635,944 0.7945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收购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7,708,651 99.9909 2,500 0.0091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南京微盟全体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的

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7,708,651 99.9909 2,500 0.0091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部分股东签署关于南京微盟电子

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一）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7,708,651 99.9909 2,500 0.0091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股东签署关于南京微盟电子有限

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7,708,651 99.9909 2,500 0.009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预案

》

26,075,207 94.0964 1,635,944 5.9036 0 0.0000

2

《

关于收购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

100%

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预案

》

27,708,651 99.9909 2,500 0.0091 0 0.0000

3

《

关于公司与南京微盟全体股东签署附条

件生效的

〈

股权转让协议

〉

的预案

》

27,708,651 99.9909 2,500 0.0091 0 0.0000

4

《

关于公司与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部分

股东签署关于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之股

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

一

）

的预案

》

27,708,651 99.9909 2,500 0.0091 0 0.0000

5

《

关于公司与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股东

签署关于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之股权转

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

二

）

的预案

》

27,708,651 99.9909 2,500 0.009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为特别表决事项，由出席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票数同意方为通过，该议案经股东投票表决获得通过。

议案 2-5�为普通表决事项， 由出席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

一以上票数同意方为通过；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股东投票表决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马敏英、谢嘉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

序合法，表决结果和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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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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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乐 编号：临

2020-107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通知于2020年7月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0年7月10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名。会议出席董事人数及召开会

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李鑫先生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

雷霓霁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

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108）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1日

附：简历

雷霓霁，女，1977年生，硕士。曾任利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投资经理、总

经理助理，苏州市沧信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上海融天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投

资银行高级经理，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战略企划部总经理助理。现任上海飞乐音

响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代），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证券代码：

600651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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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乐 编号：临

2020-108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4月15日召开的第十一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变更董事会秘书的

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雷霓霁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并指定其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

责，待雷霓霁女士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并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任职资格审核通过

后，公司董事会将按程序正式聘任其为董事会秘书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雷霓霁女士已于2020年6月23日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和管理能力，未发现有《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雷霓霁女士的董事会秘书任职

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2020年7月10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

董事会秘书的议案》，根据公司董事长李鑫先生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

董事会同意聘任雷霓霁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雷霓霁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1、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406号1号楼13层

2、邮政编码：200233

3、联系电话：021-34239651

4、传真号码：021-33565001

5、电子邮箱：office@facs.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1日

附：简历

雷霓霁，女，1977年生，硕士。曾任利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投资经理、总

经理助理，苏州市沧信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上海融天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投

资银行高级经理，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战略企划部总经理助理。现任上海飞乐音

响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代），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证券代码：

600651

证券简称：

*ST

飞乐 编号：临

2020-109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7月10日收到

公司副总经理戴伟忠先生的书面辞呈，戴伟忠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向公司董事会申请

辞去副总经理职务。 辞职后，戴伟忠先生仍担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戴伟忠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

事会之日起生效，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公司董事会对戴伟忠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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